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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8           证券简称：华信国际         公告编号：2015-012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安徽华星化工有限公司净资产出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为进一步夯实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优化产品结构和业务布局，拟将安徽华

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国际”）农化业务有关的经营性资产及

相关负债（以下简称“出资资产”）以净资产出资的方式注入到全资子公司安徽华

星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星化工”）。 

2、根据华信国际《公司章程》及相关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投资事项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投资方案概述 

投资方：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投资方：安徽华星化工有限公司 

出资资产：以 2014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将华信国际基准日与农化业务经

营相关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以净资产出资的方式投入华星化工；出资资产在基准日经

评估的价值为 12.89 亿元，其中 8,000 万元计入华星化工的注册资本。 

三、协议主要内容 

1、出资资产和安排  

（1）华信国际以出资资产对华星化工进行出资，出资资产总价值 12.89亿元。

其中 8,000万元作为华信国际对华星化工的注册资本的出资，剩余的 12.09亿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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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计入华星化工的资本公积金。该出资资产已由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2）为避免歧义，双方进一步明确，除协议附表列明的出资资产外，其他所有

资产和负债在本协议生效后仍归属于华信国际，不作为本次的出资资产。前述其他

资产和负债包括但不限于：  

1） 所有的股权投资；  

2） 原已拆迁老厂账面固定资产及其相对应的搬迁补偿；  

3） 华信国际与安徽年年富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华信天然气（上海）有限公司

等现有子公司的贸易业务、内部资金拆借及其他与农化业务无关的往来；  

4） 华信国际的离子膜烧碱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2、过渡期间的权益归属  

协议所述的出资资产在基准日至华星化工获得与其经营所需的必备经营资质之

月末止（“过渡期间”）所产生的任何权益变化和调整，应由华信国际享有或承担，

届时将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定的报表进行补充结算。  

3、债权债务转让  

（1）华信国际应将在资产出资时与出资资产相关联的债权、债务（包括但不限

于正在执行的合同）（以下统称“债权债务”）一并转让至华星化工。经双方一致

同意，自签署日至出资日期间华信国际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债权债务可以按本协议约

定转让至华星化工。任何债权债务的转让若涉及第三方或政府的同意、批准的，双

方须共同促使获得该等同意和批准。  

（2）转让前后的权利和义务  

1）在前述债权债务转让生效后，华信国际应享受和承担其在此日之前原债权债

务已实施的权利和已履行的义务。  

2） 在前述债权债务转让生效后，华星化工应享受和承担其在经转让的债权债

务项下的未实施的权利和未履行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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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存在的风险 

由于该净资产出资过程涉及到农药登记证等证照变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审批

风险。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以净资产增资子公司，是对公司现有业务的内部重组和调整，以使公司的

业务模块更加清晰，便于公司进一步推进相关发展战略。本次出资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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